
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照換發申請書 

本申請書之適用對象： 

獸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業於105年12月16日發布施行（105年12月18日生效），施行前領有

執業執照之獸醫師（佐），應於本辦法實行之日起1年內(105年12月18日~106年12月17日止)，向臺

中市政府申請換發新證。因本次換發執業執照將連帶影響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照登記事項，請同

步換發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照。 

獸 醫 診 療

機構 

名稱 
 

地址 
 

電話 
 

原發開業執照 字號: 發給日期 
 

負 責 獸 醫

師(佐) 

身份證 

統一編號 

 
性別 

 

出生年月日 
 

手機 
 

戶籍地址 
 

電話 

 

通訊地址 
  

機構中各獸

醫師(佐) 

姓名 原獸醫師(佐)執業執照字號 

  

  

  

備 註 機構中各獸醫師（佐）不足得另紙填寫。 

檢附書件 原開業執照正本。 

 

茲檢具備註欄所列書件，申請換發開業執照為荷。 

    謹   陳 

臺中市政府 

 

 

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簽名 

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獸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 Q&A 

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106.1.6 

Q1:為何有獸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？ 

A:因104年12月30日獸醫師法修法，同法第5條第3項規定:「獸醫師執業，應接受繼

續教育，並每6年提出完成繼續教育證明文件，辦理執業執照更新。」，為規範獸醫

師申請執業執照及每6年接受繼續教育更新執業執照等相關事項，爰訂定此辦法。 

 

Q2:已領有執業執照的獸醫師有何影響？ 

A:本辦法第14條規定：「本辦法施行前已領有執業執照之獸醫師，應於本辦法施行

日起1年內，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，向原發執業執照機關申請換發執業執

照：一、原領執業執照。二、最近半年內2吋正面脫帽辦身照片2張。依前項規定辦

理換發執業執照，得免繳執業執照規費。未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換發執業執照者，原

領執業執照失其效力。」，即已領有執業執照之獸醫師，需於105年12月18日至106年

12月17日完成換發執業執照，逾期未換發執照者即原執照失效，視為未領有執業執

照執業，屬違反獸醫師法第5條，可依同法第32條處9千元以下罰鍰。 

 

Q3:獸醫師除換發執照外，還需要做什麼嗎？ 

A:每位獸醫師需至防檢局設置之「獸醫師執業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」網站開通帳

號，以便日後查詢繼續教育積分及申請個人繼續教育積分登錄，全國經審查通過的

課程皆會公告於系統內，供獸醫師查詢參考。 



Q4:獸醫師每6年需完成繼續教育的積分是多少？ 

A:可參考本辦法第8條，每6年積分合計應達120分以上，繼續教育課程分為3領域：

1.專業領域。2.專業品質。3.專業倫理及相關法規。需特別注意其專業品質與專業

倫理及相關法規之積分合計應達12分以上，超過24分以24分計。 

 

Q5:要如何知道有哪些課程可以上? 

A:課程經「獸醫師繼續教育課程審查委員會」審查通過後，會公告在「獸醫師執業

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」網站，登入後點選「課程總覽」即可查詢，可從有興趣的

課程點選「課程內容」查看相關資訊(講師、時間、地點等)。 

 

Q6:執業執照換證之後，上面有個 QR code是有什麼用途？ 

A:掃描執照上 QR code會出現下面訊息：獸醫師姓名、執業執照字號、下次更新日

期、是否符合繼續教育。能快速查詢更新到期日及是否符合繼續教育規定，但無顯

示積分及其他個人資料。 

 

Q7:為何這次換發獸醫師(佐)執業執照要連同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照一起

換發？ 

A:因縣市合併前核發之開(執)業執照有多種證號，極易造成民眾混淆，依本辦法頒

布後需換發獸醫師執業執照，惟換發後將連帶影響開業執照登記事項，故一併換發

開業執照，並統一本市開(執)業執照證字為「中市獸醫開字」及「中市獸師(佐)執



字」。 

獸醫師執業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 

Q8:要怎麼進入獸醫師執業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？ 

A:可用 Google搜尋「獸醫師繼續教育 積分」，就可找到該系統(目前測試其他搜尋

引擎可能找不到)。或網址 http://ahis3.baphiq.gov.tw:8090/VeterCE/ 

進入系統網頁後，首次開通帳號請點選左方第二欄位之新帳號申請之帳號開通 

進入

後請詳閱會員服務條款，點選同意即進入帳號申請頁面



 

申請身份選獸醫師，後續照頁面指示設定。內容填列完成請按「申請確認」，系統

將會發1封確認信至帳號信箱，開啟信件後請選「點選後啟用帳號」(不是選獸醫師

執業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)，即完成帳號開通。 

 

Q9:已經照上述流程操作，還是無法開通帳號怎麼辦？ 

A:該系統後台會與防檢局獸醫師管理系統連結，如果無法開通可能是最初向防檢局

辦理獸醫師證書(獸醫師登記證書)時資料登記有誤(最早期無身份證號碼資料)，或

是更改姓名但未辦理變更以致系統無法辨識等，可先與本處動藥組確認系統資料，

如確實資料有誤導致無法開通，請附雙證件影本，將協助與防檢局聯繫更改個人資

料。 

 

Q10:怎麼看自己現在積分多少? 

A:登入系統後，點選左方獸醫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之「積分申請紀錄」，即可查看



目前積分。 

 

Q11:所有積分都要自己登錄嗎? 

A:如參加通過審查之團體課程，應為開課單位幫所有學員登錄，不需要自己進系統

登錄。目前依「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獸醫師繼續教育課程認定暨積分採

認作業規範草案」，屬「執業獸醫師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及積分表」第4項、第5

項、第6項、第7項、第9項、第10項、第11項需自行申請。 

為維護自身權益，建議屬「執業獸醫師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及積分表」第2至11項

等個人積分項目(發表論文、壁報或開課課程未經審查)，請與開課/研討會單位確

認是否會協助登錄，如否則需檢附相關文件及繳交審查費，於系統上申請審查。相

關審查費用及檢附文件請洽全聯會。 

 

 

 


